
高雄市旗山區公所 111年第一次廉政會報暨機關維護
會報會議記錄 

時間:111年 5月 11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本所第二會議室 

出席:區長、主任秘書、民政課課長、社會課課長、經建課課長、農

業課課長、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政風室主任、秘書室主任 

紀錄：政風室主任 

主席致詞(區長)：  

        依循往例辦理廉政會報，會議開始。 

 
報告事項：針就 111年上半年度廉政工作執行事項說明： 
 
一、 辦理 111年春安專案業務： 

    政風室循例會同秘書室、民政課同仁共同辦理旗山春節燈飾
安全檢查及旗山春節老街商圈安全巡檢。於春節假期開始前，先
行確認旗山體育場公廁、旗山武德殿公廁周邊監視系統運作正
常，俾利緊急調取相關影像資料。關於春節燈飾，不僅檢視廠商
是否依循契約施作，也檢查燈飾裝設是否安全，電路聯接有無漏
電危險，幸而春節假期結束，燈飾及相關線路未發生安全疑義。 
    旗山老街春節商圈活動歷來遊客如織，是本機關安全維護工
作重點，政風室與秘書室同仁於不僅於連續假期前共同檢查周邊
監視系統運作常，同時於連續假期排班步行巡檢，瞭解老街周邊
有無發生安全疑義或是突發輿論事件，俾利及時因應。 
    此外，本公所民政治理多年，本區民眾對於公所具備相當信
賴，多年來無形促進橫向聯繫更趨熟絡，本區鄉親也多對本公所
持肯定態度，及時知會本公所重要安全訊息。 
 

二、 賡續辦理推薦機關廉潔楷模案： 
    市府每年度循例辦理機關廉潔楷模遴薦選拔，並去函各機關
務必推薦優秀同仁參加遴選，然囿於名額限制，難免遺珠之憾，
本室在此向各課室主管說明。 
    廉潔楷模遴薦是「高雄市政府團隊整體參與遴薦」，「所屬各
機關均得參與遴選」，且「各所屬機關可發掘廉潔又優秀同仁，
各所屬機關也有廉能事蹟值得表楊」。 



    本室仍賡續辦理遴薦機關廉潔楷模業務，因為這是對本公所
同仁之肯定，更是機關型塑廉政治理氛圍之踐行。 
 

三、 旗山溪月眉橋下游疏濬相關採購案安全預警作為： 
    本公所自今(111)年度陸續推動「旗山溪月眉橋下游疏濬業
務」，囊括「監控測量採購案」、「工程採購案」、「砂石標售案」
等，前開各標案均採全程錄影存證，俾利備查。 

 
四、 協助同仁完成財產申報業務、授權、抽籤等程序： 

    財產申報業務是陽光法案行政透明化重要措施，嗣後實質審
核，也將於法定範圍內維護同仁權益。 

 
主席裁示(區長)： 

政風主任強化預防工作，預防未然。 
 

提案討論： 
一、 基於本公所機關秩序維護權，提請制定規範，非經同意，禁

止民眾於本公所內錄音錄影： 

 
二、 疏濬業務跨機關橫向連繫會報： 
 
主席結論： 
    關於是否制訂規範，硬性制止民眾於本公所內錄音錄影行為，
尚無制定必要。原則上對於民眾「柔和坦蕩，待之以理」，盡量在本
公所門口洽商，避免不理性民眾直接在各課室，減少民眾拍攝機會，
也可引介到主任秘書辦公室，在主任秘書協助下洽商。如果強制硬
性的處置，恐反遭不理性民眾指摘「本公所有不可告人情事」。 
    經建課前於規劃「111年度旗山溪月眉橋下游河疏濬作業-運輸
路線案」即採用橫向聯繫及透明措施。本次疏濬作業，各廠商運輸
砂石路線多係主幹道，降低對民眾的干擾，經建課也將各廠商運輸
路線知會各道路主管機關，同時副知環保機關、警察機關、該管檢
察署、河川管理機關等，俾使疏濬作業透明；另倘若道路因運輸砂
石之重型車輛造成損壞，屆時也將責成廠商負相關責任。 
 
散會： 


